
附件 2

团体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斜桥榨菜》编制说明

1.项目背景

1.1 国家政策导向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标准化

工作，将其作为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抓

手。2021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文件围绕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提升农业标准化水

平作出明确部署。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重点制修订粮食安全、种业发展、耕地保护、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

农药兽药残留等领域标准，同时强化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和分等分级

工作；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进程；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证与管理，

建立健全农业品牌监管机制。在文件“专栏 7”农业标准化提升部分，

还明确了具体目标，包括加快构建农业高质量生产标准体系，制修订

3000 项农业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建设 300 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集成应用基地，支持 1000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同时同步建设

一批生态农场。

2024 年 1月 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部门规章《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 80号），进一步细化要求，

指出“地理标志产品获得保护后，根据产品产地范围、类别、知名度

等方面的因素，申请人应当配合制定地理标志产品有关国家标准、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根据产品类别研制国家标准样品。”此外，《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加强特色农产品标准化建设，推进地方特

色产业标准化”，这一要求既从国家战略层面为斜桥榨菜标准化工作



筑牢了政策根基，明确了“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核心路径，更直接

为《地理标志产品 斜桥榨菜》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关键政策导向，让

该标准的制定全程紧扣国家层面关于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的战略部署，

确保标准方向与国家要求高度一致。

1.2 省市部署情况

2020 年，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浙江省地理标志运用促

进和保护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该计划明

确，要制定和推广地理标志产品品质标准，建设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体

系，共同维护并稳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品质；同时需充分发挥标准化

研究机构的专业技术职能，以及地理标志行业协会在产品标准上的管

理职能，通过强化标准引领，推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准化体系建设。

2022 年 6 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商务厅、省中医药管理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

监局，共同印发《浙江省推进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工作方案》。《工

作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到 2022 年底，基本建成综合集成、高效

协同的地理标志数字化体系，初步建立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运转高

效的地理标志管理体制；到 2025 年底，实现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

工作机制顺畅运行，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历史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为缩小城乡差距、助力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更有力贡献。

嘉兴市以“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和“地理标志产品升级”为双抓

手，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农业标准化发展体系，也为海宁市斜桥榨菜

产业提供市级支撑：2024 年 8 月 29 日，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嘉政办发



〔2024〕22 号），将斜桥榨菜等纳入重点培育并明确标准体系建设

任务，支持历史经典产业企业创建老字号品牌，推动品牌化发展。

1.3 斜桥榨菜现状

海宁榨菜产业以“斜桥榨菜”为核心，其发展依托海宁冬春温和

湿润的气候（10月～11 月平均气温与日照利于榨菜播种育苗，2月～

4月雨水助力菜头膨大）与斜桥区域土层深厚、含钾量高的土壤条件，

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稳定的农业政策与相关部门的科研、资金支持；

产业核心龙头企业为浙江斜桥榨菜食品有限公司，1990 年海宁市共

有 59家蔬菜厂时，该公司加工量已占全市总量的 56.37%，当前已拥

有盐渍蔬菜等生产线，年产能达 10000 万包，加工技术从传统土法升

级，累计完成八项工艺改革，还设立化验室以确保质量，鲜菜到成品

需经过十道工序；市场层面，其产品畅销国内 24个省市，外销至港

澳地区及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家，其中小包装榨菜深受青睐（1990 年占该公司产量的 86.2%），出

口环节曾因包装问题部分恢复陶坛装；品牌建设上，“斜桥”牌（尤

其“斜桥”牌真空小包装美味榨菜）多次获得全国、省、市级优质产

品称号，企业还通过 ISO22000 等认证，“云楼”“阿高”“小老板”

等品牌亦为产业重要组成部分；2004 年，海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地理标志产品斜桥榨菜”的申报与保护工作，将其视为推动区域

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同年 11月 26 日，海宁市人民政府向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交《关于明确斜桥榨菜（牌号：斜桥、云楼、

阿高、小老板）原产地地理标志范围的函》，2005 年，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2005 年第 7 号公告，通过了上述品牌斜桥榨菜

的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申请。



1.4 存在的问题

斜桥榨菜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其现有生产与品质管理体系存在多

维度短板，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产品一致性、安全性与品牌价值：一是

产地与原料管控缺失，地理标志属性弱化。产地范围模糊，可能导致

非核心产区域的榨菜冒用“斜桥榨菜”地理标志名称，稀释产品独特

风味与品牌辨识度。原材料标准空白，青菜头作为核心原料，未明确

其质量要求，可能出现使用非本地青菜头、霉变/变质原料的情况，

直接影响后续加工产品的品质基础；同时，生产用水、食用盐、食品

添加剂的质量未与国家标准强制挂钩，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加工工艺

不统一，产品品质稳定性差。斜桥榨菜传统加工工艺（如全形榨菜、

方便榨菜）缺乏标准化流程规范，导致不同企业、不同批次产品品质

差异显著。以全形态榨菜为例，用盐量、腌制时间、卤汁咸度等关键

参数，可能出现风味不足、易变质等腌制不足或口感发柴、盐分超标

等过度腌制的问题；修剪挑筋未明确修去飞皮、挑老筋、剪菜耳的操

作标准，可能出现老筋带肉、菜耳含老筋等问题。以方便榨菜为例，

脱盐脱水、杀菌冷却等环节无统一标准，易导致产品水分、盐分波动

大，甚至因杀菌不彻底引发微生物超标；切丝规格无约束，导致产品

形态不统一，影响消费体验。三是产品质量指标无明确阈值，安全与

品质失控风险。高当前斜桥榨菜缺乏统一的质量判定标准，导致产品

在感官、理化、安全等维度存在失控风险。无量化感官品质无量化要

求：未明确“微黄色、辅料色泽正常”“爽脆口感”“固有香气”等

感官指标的判定依据，可能出现色泽异常（如发黑、过白）、有异味

（如酸味、霉味）、质地软烂等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理化指标无上

限约束：水分、食盐、总酸等关键指标未明确，可能导致产品水分过

高易变质、盐分超标影响健康、总酸过高风味发酸；同时，食品添加



剂（如苯甲酸≤1.0g/kg、脱氢乙酸≤0.3g/kg）无限量标准，存在超

量添加风险，且未禁止“诱惑红、日落黄”等人工色素，可能出现滥

用色素问题。四是地理标志保护机制不健全，品牌权益易受损。未明

确只有“在保护范围内按标准工艺生产”的榨菜才能使用“斜桥榨菜”

地理标志，可能导致非合规产品滥用标志，削弱正宗斜桥榨菜的市场

竞争力。

1.5 标准制定的目的及意义

本标准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为依据，结合斜桥榨菜的历

史传统、自然禀赋与生产实际，通过界定范围、统一工艺、明确质量、

规范标志，构建覆盖“原料-加工-检验-包装-运输-贮存”全产业链

的标准体系，旨在全面提升斜桥榨菜产业标准化水平、产品质量、地

理标志使用覆盖面与产业链经济效益，并降低原料损耗。​

2.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杭州市标准化学会《关于<桐庐味道 端锅菜>

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杭标学〔2025〕30 号）。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海宁市蔬菜行业协会。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5 年 8月 1日正式组建《地理标志产品 斜桥榨菜》标准起草

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及人员的职责分工、研制计划与时间进度安排。

起草小组成员涵盖地理标志产品研究领域专家、腌菜工艺技术骨干及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专员，将从地域关联性、工艺传承性、品质稳定性



及安全合规性四大维度开展协同工作，确保标准全面覆盖斜桥榨菜的

核心内容。

2.3.2 起草标准初稿

2025 年 10 月 13 日，标准起草小组赴浙江斜桥榨菜食品有限公

司开展实地调研与研讨工作。小组先是现场观摩斜桥榨菜从鲜菜头分

拣到成品的完整生产流程，直观掌握其传统技法与关键操作细节；随

后组织内部专题研讨会，围绕斜桥榨菜的原料选用标准、核心制作工

艺要点及感官评价维度展开深入研讨，并明确了各环节的具体技术要

求，明确标准框架结构未保护范围、原料要求、工艺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形成标准草案（第一稿）。

2.3.3 修改标准稿

2025 年 10 月 15 日，标准起草小组召开内部专题研讨会，对标

准草案（第一稿）进行逐章逐条细致审查与讨论。针对草案内容，增

加附录 B 全形榨菜加工工艺流程和附录 C 方便榨菜（丝）加工工艺流

程，明确各工艺步骤，更具操作性。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草案（标

准立项申请稿）。

2025 年 10 月 17 日，杭州市标准化学会组织召开了《地理标志

产品 斜桥榨菜》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专家组由湖州市标准化研究

院、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桐庐县餐饮行业协

会、海宁市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等单位的 5名专家组成，邹新强

任组长。专家组听取了起草组对该团体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和

实施影响等内容汇报，审阅了立项评审材料，经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1.完善工艺流程；

2.补充完善原料要求和地理标志产品特色指标体现。



2025 年 10 月 21 日，标准起草小组依据立项评审会专家反馈意

见，对标准内容进行针对性优化调整，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主

要修改内容包括：1.新增“自然环境”“栽培技术”章节并完善相关

内容；2.加工工艺流程图中删除“扦皮”“上囤”等步骤，并在第一

次腌制后增加“淘洗翻池”步骤；3.附录 B的工艺流程中补充分级到

成品的具体工艺操作步骤。

2.3.4 意见征求及修改完善

……

2.3.5 专家评审及报批

……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括 XXX、XXX。具体分工如下：

星冰、陈星、曲宜婷、俞一欣主要承担标准编制的政策、方向、

现实适用性及其他基本内容的设计；

付亚旎、孔晨曦、杨波、张永生、张振宇负责标准编制的框架设

计和内容体系构建，以及标准规范化撰写指导与把关；

蒋超、吴细印、胡雨露、陈羽双、许国利、许广宇负责标准主要

技术指标的指导与把关；

卞海民、方世超、陈利强、赵静、胡俊涛、王帅责标准编制过程

中立项、研讨、征求意见等各个标准制订环节的统筹工作；

吴晓芬、范文强、赵超杰负责标准编制过程中立项、研讨、评审

等各个标准制订环节的准备协调工作，以及标准文本相关章节的撰写

工作；

周恩高、谢明负责标准征求意见的定向征集，收集并反馈行业部

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协会等单位的意见；



汪涌、王毅文、夏雨晴、叶雪娥责标准资料收集、标准文本的校

对以及标准编制过程中立项、研讨、评审会等各环节的准备协调工作。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两大原则：

一是一致性原则，标准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保持一致。

二是可操作性原则，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确保标准的准

确与严谨，使标准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2.1 编制思路

本标准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为核心，围绕斜桥榨菜的独特性与规

范性构建框架。先明确适用范围与引用文件奠定基础，再通过术语定

义界定产品身份，接着从源头（保护范围、自然环境、栽培技术）、

过程（工艺）到结果（产品质量）建立全链条管控体系，最后配套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要求，确保产品符合地理标志

特性与食品安全标准。

3.2.2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斜桥榨菜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保护

范围、自然环境、栽培技术、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斜桥榨菜的生产、加工、流通、检验。

也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斜桥榨菜的保护和管理。

3.2.3 主要技术内容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对“斜桥榨菜”进行定义，明确其产地、

工艺与风味特性。本章节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对地理标

志产品“特定地域、特定工艺、特定品质”的核心要求，结合斜桥榨

菜的传统加工特点与风味特征，精准界定产品身份，区分于普通榨菜。

对“青菜头”进行定义，定义来源 GH/T 1011—2022 中“3.2 青菜头”。

第四章 保护范围：明确斜桥榨菜产地范围，限定斜桥榨菜产地

为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斜桥和盐官镇区范围，并指向附录 A 的产地

范围图。本章节严格遵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批准的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范围，确保产地唯一性，通过附录图直观呈现范围，参考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产地范围的表述方式，保障地域限定的明确性。

第五章 自然环境：明确斜桥榨菜栽培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土

壤、气候等要求。本章节依据地理标志产品“特定地域孕育特定品质”

的核心属性，结合斜桥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精准界定适宜斜桥

榨菜生长的环境参数。同时，参考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自然环境章节

的表述逻辑，将土壤与气候条件分点明确，确保环境要求的科学性与

可操作性。

第六章 栽培技术：明确斜桥榨菜的栽培技术，本章节直接引用

省标 DB33/T 2197《榨菜生产技术规范》。本章节通过直接引用省标

地域适配性技术要求，确保斜桥榨菜栽培技术的规范性，保障原料品

质。

第七章 技术要求：本章节明确原辅料、生产用水及工艺的相关

要求。其中，原辅料要求重点规范四类物质：一是青菜头，结合地理

标志产品“原料产地关联”的核心特性，对其产地作出限定；二是生

产用水，需符合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三是食用盐，需

符合 GB/T 5461《食用盐》；四是食品添加剂，明确其使用规范，以



此保障原料的食品安全与产品品质底线。工艺要求则聚焦全形榨菜与

方便榨菜两大品类，不仅规定具体工艺流程，还明确各环节的关键操

作要点，相关内容均基于实际生产经验提炼总结而成。

第八章 试验方法：规定感官、水分、食盐、总酸、山梨酸及其

钾盐、污染物、食品添加剂、净含量等指标的检测方法。每个指标的

检测方法均对应引用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或计量规范，如水分用 GB

5009.3、食盐用 GB 5009.44、净含量用 JJF1070，确保检测方法的科

学性、权威性与可操作性，符合实验室检测的标准流程要求。

第九章 检验规则：规定组批、抽样、检验分类及判定规则。本

章节中，组批与抽样参考食品行业通用检验规则，确保样品代表性；

出厂检验项目选取产品质量关键指标（感官、常规理化、微生物等），

型式检验覆盖全部项目，触发条件（如新产品、工艺改变等）符合标

准编制惯例；判定规则遵循“复检仅限非微生物指标”的食品安全检

验原则，确保检验结果公正可靠，符合产品质量监管要求。

第十章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规定标志、标签、包

装材料要求、运输贮存及保质期。本章节中，标志依据 GB /T 191《包

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标签依据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与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通则》；包装材料要求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材料标准；运输贮存

依据 GB 316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保质

期结合产品特性与行业同类产品保质期设定，确保产品在流通过程中

质量稳定，符合食品安全与市场监管要求。

附录 A 斜桥榨菜产地范围图：以图示形式明确斜桥榨菜的具体

产地范围。附录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的保护范围，将



文字表述转化为直观图示，参考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附录呈现产地范

围的常用方式，确保产地边界清晰可辨，便于监管与溯源。

附录 B 全形榨菜加工工艺流程：细化全形榨菜加工的选料、两

次腌制等等各步骤及用盐量、腌制时间等关键参数。本章节的工艺流

程根据实际经验提炼总结。

附录 C 方便榨菜加工工艺流程：细化方便榨菜加工的腌制、切

丝、脱盐脱水等各步骤及用盐量、切丝规格、杀菌时间等关键参数。

本章节的工艺流程根据实际经验提炼总结。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4.1 与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确保标准内容合法合规，无任何

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之处。

4.2 与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与榨菜相关的标准包括 GH /T 1011—2022《榨菜》、GH /T

1012—2022《方便榨菜》、GB/T 19858—2005《地理标志产品 涪陵

榨菜》等国家、行业标准，以及 DB5101/T 82—2020《地理标志产品

大邑榨菜》等地方标准。GH /T 1011—2022《榨菜》、GH /T 1012

—2022《方便榨菜》作为行业通用标准，未体现特定地理标志产品的

地域特色和工艺细节。GB/T 19858—2005《地理标志产品 涪陵榨菜

以及 DB5101/T 82—2020《地理标志产品 大邑榨菜》的框架结构为

本标准提供了思路。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目前已在斜桥镇和盐官镇进行验证，技术性指标具有可操作性。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

议

7.1 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在产业层面，该标准可解决工艺不统一、质量不稳定等问题，推

动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减少因工艺差异导致的品质

波动以提升市场认可度，同时规范地理标志使用以杜绝“傍名牌”现

象、维护市场秩序，助力其成为浙北地区特色腌制品产业标杆；企业

层面，为企业提供明确技术依据以降低生产风险，既帮助规模以上企

业巩固市场优势、扩大出口份额，也引导中小企业规范生产，通过“抱

团发展”共享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消费者层面，借助明确的质量指

标与标志要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方便消费者辨别

产品真伪与品质、减少消费风险，且低盐标准的制定能满足消费者健

康饮食需求；地域经济层面，以标准推动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既拉动种植环节增收、带动加工环节新增就业岗位，也

促进物流、包装等配套产业发展，为海宁市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7.2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制定发布后，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工作组将制定标准实施方

案，明确实施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负责人员、时间安排、应

达到的要求和目标等。具体会采取系列措施，如开展宣传培训，宣传

解读标准，提升行业内部对新标准的认知与理解；出台配套政策，鼓

励和引导相关单位采用新标准；成立专家指导组，提供技术咨询和指

导，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定期组织交流会，分享标准实施的



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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